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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005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
承辦人：專員 張玉婷
電話：03-9328822#298
傳真：03-9361053
電子信箱：twingo@mail.e-land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社會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救字第11300178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113年本縣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

福利創新性、實驗性計畫第1階段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2月

5日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運用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辦理創新性、實驗性

計畫及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辦理。

二、為妥善運用本縣獲配公益彩券盈餘經費，服務更多弱勢族

群，鼓勵各單位與本府共同推展社會福利。創新係指組織

因應在地新興社會議題或所服務對象特殊需求，而採取積

極性的處置措施（包含品質提升方案），使服務對象受

益。計畫如僅有研習課程、關懷性、一次性或單日活動

者，非屬創新及實驗性範疇，則改申請一般獎補助。

三、為鼓勵各單位踴躍申請，各福利領域可申請主軸有：

(一)家庭支持類：家事商談服務民間團體及專業人員培力、

設置兒童定點臨托服務、成年監護或輔助宣告職務量能

提升與創新服務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I01130001932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救助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1/3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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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婦女福利類：推動婦女培力工作、身心障礙婦女支持培

力、女性生命週期各階段需求的服務方案等。

(三)身心障礙福利類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教育訓練及意識

提升、身心障礙者多元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、身心障礙

者主動關懷創新服務等。

(四)老人福利類：推動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有關老人福

利工作項目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、青銀共融創

新方案等。

(五)社會救助類：多元且具創新性之脫貧服務、實(食)物給

付實驗及創新方案等。

(六)保護服務類：原鄉部落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方案、

老人保護或身心障礙者個案家庭關係修復及互動活動、

加強在地社區防治家庭暴力之服務量能等。

四、提送計畫注意事項：

(一)需檢附本府運用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辦理創新性、實

驗性計畫書及自我檢核表文件一式3份逕送社會處各業務

科（計畫書格式請逕至本府社會處網站>服務項目>公益

彩券專區下載）。倘過往已有辦理類似方案，請一併附

上相關成果資料。

(二)創新及實驗性方案每單位最高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0

萬元，爰申請補助經費概算表請以30萬元為上限，超過

者請逕列自籌。另經費概算中單項單價應低於1萬元，並

詳列品名及數量。

(三)方案執行日期可自2月1日起規劃，如獲得核定，補助期

限將回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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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府於受理期限屆滿後將由社會處業務科進行初審再由公

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審查小組複審，倘不符創新或實驗

性要求，則逕依循一般福利補助案辦理書面審查。複審預

定於3月上旬召開，請及早準備簡報內容。

正本：老人福利機構團體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、兒少及婦女機構團體、社團法人萬
得福弱勢族群權益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宜蘭縣信望愛同舟共濟會、財團法人慈懷
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慈懷園、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宜蘭分事務
所、社團法人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、親愛社會工作師事務所、美地社會工作師
事務所、侯元芳社會工作師事務所、尋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、社團法人宜蘭縣照
顧服務員關懷協會、社團法人宜蘭縣社區照顧促進會、宜蘭縣都會原住民族家庭
服務中心（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）、宜蘭縣大同鄉原住民族家庭
服務中心（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寒溪教會）、宜蘭縣南澳鄉
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（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利會）、宜蘭縣生命樹全人發展
協會、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宜蘭縣冬山鄉群英社
區發展協會、宜蘭縣宜蘭市黎明社區發展協會、宜蘭縣五結鄉孝威社區發展協
會、宜蘭縣羅東鎮漢民社區發展協會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老人及身障福利科、本府社會處社區發展及合作科、本府社會處兒少
及婦女福利科、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、本府社會處社會救助科、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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